
澎湖縣西嶼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部份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澎湖縣西嶼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自一百十

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制定公布，並自公布日施行。為因應殯葬管理條例第二十一

條之一條文修正，增訂中低收入戶免費使用骨灰(骸)存放設施之優惠，並修正

優惠對象為各直轄市、縣(市)冊列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另本鄉四面環海，

民眾多以捕魚維生，迭有因意外落海失蹤憾事發生，無法尋回屍體者，有以其

生前衣物代替骨灰(骸)埋葬之風俗習慣，新增訂本鄉鄉民因失蹤經法院宣告死

亡者，得申請使用骨灰(骸)存放設施之規定。本鄉早期民眾緊鄰海濱埋葬，因

雨水或海水年久沖刷等改變原有自然地形地貌，致無主骨骸裸露曝曬其外，有

礙觀光地點景觀之情形，新增訂特殊個案經簽准者得由本所代為起掘免費進祀

至無主區之規定，爰擬具本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殯葬管理條例第二十一條之一條文，增訂各直轄市、縣(市)中低收入戶

免費使用骨灰(骸)存放設施。（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二、增訂特殊案件經個案簽准得免費進祀無主區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三、增訂失蹤經法院宣告死亡者，得使用骨灰存放設施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四

條) 

 

 

 

 

 

 

 

 

 

 

 

 

 

 

 

 

 

 

 

 

 

 



澎湖縣西嶼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使用第一堂及第二

堂(以下合稱為本堂)各類骨

灰(骸)存放設施、神主牌位設

施者，應備具相關文件先向本

所提出申請，並一次繳納各項

費用及領取「進堂許可證」

後，始得憑證向本所管理員辦

理進堂事宜：  

  一、進堂骨灰(骸)罐(罈)： 

    (一)申請人身分證、私章 

        。機關、法人以代表 

        人提出。 

    (二)檢具火化許可證明 

        或起掘許可證明、原 

        存放場所移出證明 

        書，其中之一項或其 

        他相關足資證明骨 

        灰(骸)來源之證明。 

        進堂者因失蹤已取 

        得法院死亡宣告者 

        免附。 

    (三)進堂者除戶謄本或 

        死亡證明或曾設籍 

        本鄉之戶籍證明文 

        件。 

    (四)符合第十四條及第 

        十五條優惠標準之 

        證明文件。 

  二、進堂神主牌位： 

    (一)申請人身分證、私章 

        。 

    (二)進堂者除戶謄本或 

        切結書。 

    (三)進堂者除戶謄本或 

        死亡證明或曾設籍 

        本鄉之戶籍證明文 

        件。 

    (四)符合第十二條第一 

        項第三款優惠標準 

        之證明文件(無則免 

        附)。 

  三、設籍本鄉鄉民因失蹤經 

     法院宣告死亡者，得依 

     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規 

第四條  使用第一堂及第二

堂(以下合稱為本堂)各類骨

灰(骸)存放設施、神主牌位設

施者，應備具相關文件先向本

所提出申請，並一次繳納各項

費用及領取「進堂許可證」

後，始得憑證向本所管理員辦

理進堂事宜：  

  一、進堂骨灰(骸)罐(罈)： 

    (一)申請人身分證、私章 

        。機關、法人以代表 

        人提出。 

    (二)檢具火化許可證明 

        或起掘許可證明、原 

        存放場所移出證明 

        書，其中之一項或其 

        他相關足資證明骨 

        灰(骸)來源之證明。 

    (三)進堂者除戶謄本或 

        死亡證明或曾設籍 

        本鄉之戶籍證明文 

        件。 

    (四)符合第十四條及第 

        十五條優惠標準之 

        證明文件。 

  二、進堂神主牌位： 

    (一)申請人身分證、私章 

        。 

    (二)進堂者除戶謄本或 

        切結書。 

    (三)進堂者除戶謄本或 

        死亡證明或曾設籍 

        本鄉之戶籍證明文 

        件。 

    (四)符合第十二條第一 

        項第三款優惠標準 

        之證明文件(無則免 

        附)。 

 

一、考量本鄉四面臨海，居 

    民多以捕魚維生，迭有落 

    海失蹤憾事發生，依本鄉 

    風俗習慣，亡者無法尋回 

    屍體者，多以其衣物代替 

    骨灰(骸)安葬(置)，爰新 

    增訂設籍本鄉之鄉民因 

    失蹤經法院宣告死亡者， 

    得使用骨灰(骸)存放設 

    施，且免予檢附檢具火化 

    許可證明或起掘許可證 

    明、原存放場所移出證明 

    書，其中之一項或其他相 

    關足資證明骨灰(骸)來 

    源之證明。 

 



     定申請使用骨灰(骸)存 

     放設施。 

 

第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免費使用本堂各類 

  骨灰(骸)櫃位，但以本所 

  指定號位依序進堂者為限 

  ，申請人如自行選位，仍  

  須依第十一條收費標準繳 

  納各項規費：       

  一、現設籍或現服務於本 

      鄉之軍公教人員(含義 

      勇警察、義勇消防人 

      員及依民防法本鄉編 

      組之民防人員)殉職或 

      因公死亡者。 

  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冊列之低收入戶、中低 

      收入戶死亡者。 

  三、因本所工程所挖掘或 

      本鄉所轄公墓遷葬由 

      本所辦理起掘之無主 

      墳墓骨(骸)，進堂於無 

      主區者。 

  四、其他特殊個案符合公 

      共利益，經簽准免費進 

      祀無主區者 

      前項免費進祀，本所指 

  定號位依序以第一堂為優 

  先，第一堂已無指定存放空 

  間時，始使用第二堂。使用 

  本堂基督教區者，亦同。 

第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免費使用本堂各類 

  骨骸(灰)櫃位，但以本所 

  指定號位依序進堂者為限 

  ，申請人如自行選位，仍  

  須依第十一條收費標準繳 

  納各項規費：       

  一、現設籍或現服務於本 

      鄉之軍公教人員(含義 

      勇警察、義勇消防人 

      員及依民防法本鄉編 

      組之民防人員)殉職或 

      因公死亡者。 

  二、當年度澎湖縣政府冊 

      列各款低收入戶死亡 

      者。 

  三、因本所工程所挖掘或 

      本鄉所轄公墓遷葬由 

      本所辦理起掘之無主 

      墳墓骨(骸)，進堂於無 

      主區者。 

      前項免費進祀，本所指 

  定號位依序以第一堂為優 

  先，第一堂已無指定存放空 

  間時，始使用第二堂。使用 

  本堂基督教及天主教區者， 

  亦同。 

一、依一百十四年五月二十 

    八日公布修正殯葬管理 

    條例第二十一條之一條 

    文：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冊列之低收入戶、中 

    低收入戶，使用直轄市、 

    縣(市)或鄉(鎮、市)所經 

    營或委託民間經營、代理 

    、代管之火化場、骨灰( 

    骸)存放設施，免收使用 

    管理相關費用。並經行政 

    院定自一百一十五年一 

    月一日施行。爰修訂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冊列之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得 

    免費使用骨灰(骸)存放 

    設施，但不得選位，選位 

    者仍須依收費標準繳費。 

二、本鄉早期民眾緊鄰海濱 

    埋葬。因久經雨水或海水 

    沖刷改變原有自然地形 

    地貌，致無主骨骸(罐) 

    裸露曝曬其外，影響觀光 

    點景觀甚鉅，爰新增訂 

    其他特殊個案之無主骨 

    骸(罐)，起掘符合公共利 

    益，經簽奉機關首長核准 

    者，得免費進祀無主區。 

三、部分文字用語酌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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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西嶼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 

                       中華民國 113 年 03 月 20 日澎西鄉民字第 1130100561 號令制定公布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澎西鄉民字第 11401114582 號令修正公布 

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澎湖縣西嶼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辦理西嶼鄉(以下簡稱本鄉)

殯葬設施之使用管理及維護，依地方制度法第二十條、第二十五條及

殯葬管理條例第三條規定，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  二  條    本鄉殯葬設施如下： 

一、本鄉第五公墓納骨堂(以下簡稱第一堂)。 

二、本鄉第五公墓福聚堂(以下簡稱第二堂)。 

三、本鄉禮儀廳(以下簡稱禮儀廳)。 

四、本鄉第五公墓樹葬園區(以下簡稱樹葬區)。 

第  三  條    本鄉殯葬設施由本所管理，凡使用本鄉殯葬設施者，除法令另有規

定外，依本自治條例規定辦理。 

第  二  章    骨灰(骸)存放設施、神主牌位之使用 

第  四  條    使用第一堂及第二堂(以下合稱為本堂)各類骨灰(骸)存放設施、神

主牌位設施者，應備具相關文件先向本所提出申請，並一次繳納各項

費用及領取「進堂許可證」後，始得憑證向本所管理員辦理進堂事宜： 

一、進堂骨灰(骸)罐(罈)： 

(一)申請人身分證、私章。機關、法人以代表人提出。 

(二)檢具火化許可證明或起掘許可證明、原寄存放場所移出證明

書，其中之一項或其他相關足資證明骨灰(骸)來源之證明文

件。進堂者因失蹤已取得法院死亡宣告者免附。 

(三)進堂者除戶謄本或死亡證明或曾設籍本鄉之戶籍證明文件。 

(四)符合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優惠標準之證明文件(無則免附)。 

二、進堂神主牌位： 

(一)申請人身分證、私章。 

(二)進堂者除戶謄本或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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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堂者除戶謄本或死亡證明或曾設籍本鄉之戶籍證明文件。 

(四)符合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優惠標準之證明文件(無則免附)。 

三、設籍本鄉鄉民因失蹤經法院宣告死亡者，得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一

款規定申請使用骨灰(骸)存放設施。 

第  五  條    經本所核准使用之各類骨灰(骸)櫃位、神主牌位，應自核准日起六

個月內進堂，以申請時所核准之進堂處為限，並不得轉讓、轉售他人，

逾期者喪失其進堂權利，已繳交之進堂費用應於喪失進堂權利日起六

個月內申請退費，逾不予發還。但有正當理由未能於六個月內進堂者，

應向本所申請核准延期進堂，延期以一年為限，屆期仍未進堂者喪失

其進堂權利，已繳交之進堂費用應於喪失進堂權利日起六個月內申請

退費，逾期不予發還。 

前項申請退費，均扣繳手續費(單櫃位為新臺幣一千元，雙福櫃為

為新臺幣二千元)後，餘款無息退還。 

凡經核准使用之骨灰(骸)櫃位，經選定櫃位後，不得任意更換堂

內位置，但經管理員確認未晉櫃位且未逾期欲更換櫃位者，得於繳清

差價後更正許可櫃位號，但以一次為限，如所更換之新櫃位比原櫃位

價格較低者，差價不予退還。 

未逾進堂期限欲退櫃位者，依第二項規定扣繳手續費用後，餘款

無息退還。 

進堂之骨灰(骸)罐(罈)由申請人自備，且應符合本堂各類櫃位骨

灰(骸)櫃所能容納之大小規格，未符合者本所得撤銷其進堂許可，並

依第二項規定辦理退費。 

已進堂之骨灰(骸)櫃位、神主牌位申請移出安置至本鄉其他堂處

者，應按新安置櫃位、神主牌位收費標準重新繳納，不得要求補繳差

額或申請原櫃(牌)位退費，並同時喪失原櫃(牌)位之全部使用權，亦

無權保留他人使用。 

本自治條例公布施行前已核准延期之骨灰(骸)櫃位，屆期有正當

理由未能於進堂者，得向本所再申請核准延期進堂，延期以一年為限，

屆期仍未進堂者喪失其進堂權利，依本條第二項辦理退費，逾期不予

發還。已核准延期之神主牌位未立祀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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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    雙福櫃進堂第二福位時，須提供進堂者除戶戶籍謄本相關資料，其

收費標準以第二福位進堂者身分為準，如不足應補足差額，但不得以

進堂者係符合免費進堂資格為由，要求任何退費。權狀之使用以本所

核准之堂處為限，第二福位進堂期不限，且不以進祀夫妻為限。如有

規定使用年限者以第一福位進堂日起算。 

本保留使用權狀不得轉讓、轉售，登記進祀第二福位時，應檢具

本權狀正本，採所有權人為當然申請人登記原則，但因繼承取得使用

或進堂所有權人時，由繼承人或關係人為申請人登記。 

雙福櫃保留使用權狀，遺失補發應由所有權人或繼承人或其他關

係人提出申請，並繳交補發書狀費每件新臺幣一百元。 

雙福櫃進堂後，任何一方申請退出櫃位者，已繳納之規費均不予

退費，亦不得保留給其他人使用。申請全數退出櫃位者，櫃位無條件

由本所收回。 

前項情形，欲再次使用雙福櫃者，應重新申請，並依下列規定繳

納規費： 

一、已全數退出櫃位者，應繳納雙人骨灰櫃之全額費用。 

二、僅退出一方而另一方仍存放者，繳納該雙福櫃二分之一費用。 

第  七  條    申請人繳費後依本所提供之神主牌位使用，不得使用非本所提供之

神主牌位，其規格、材質、樣式不得變更或隨意裝飾，且不得附存其

他物件，違反者得由本所逕行撤除，家屬不得異議。 

本堂神主牌位每座附面板一片、後主板一片，因立祀者家族狀況，

必要時亦僅得另加入後主板一片，並以本堂設備同等規格為限。 

神主牌書寫以傳統格式為原則，並由立祀申請人自行處理，但牌

位座不得請求攜出本鄉各堂。 

第  八  條    同一受祀祖先其後裔立祀者，以申請一座神主牌位為限。同一家族

祖先或為夫妻者，以奉祀於同一座神主牌位為原則。 

本堂神主牌位區不受理在生者長生牌位及宗祠、家廟祖牌與無主

牌位之申請奉祀。 

啟龕查看祖先神主牌位內容，應徵得原申請人同意，並向管理人

員辦理登記認可。 



澎湖縣西嶼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 

【第 4 頁，共 15 頁】 

第  九  條    立祀人對神主牌位僅具使用權，無該牌位之所有權。神主牌位移出

本堂，應由原申請人或其當位繼承人或書面委託他人，向本所申請核

准註銷使用權，本所將交付所有神主全數板片，申請人不得要求交付

牌位座及保留該牌位之再使用權，亦不得申請退費。 

第  十  條    存放於第二堂之骨灰(骸)櫃位使用年限為四十年，以進堂之日起

算，複數櫃位以第一櫃位進堂之日起算，使用年限屆滿，於屆滿二年

前通知遺族，由遺族依規定辦理骨灰拋灑、植存或得申請換約並繳納

管理費後繼續存放至本建築物自然老舊或不堪使用為止。 

經通知遺族不處理者、無法送達者或無遺族，由本所公告認領，

其公告期間至少三個月，經公告期滿仍未領回，本所得視為無主骨灰

(骸)，由本所存放至臨時骨灰(骸)存放設施或以其他方式處理之。 

第 十一 條    使用本堂各類骨灰(骸)櫃位、神主牌位，除本自治條例另有規定

外，第一堂依澎湖縣西嶼鄉第五公墓納骨堂使用收費標準表(如附表

一、二)及一百零三年增設櫃位收費標準表(附表三)收費。第二堂依澎

湖縣西嶼鄉第五公墓福聚堂使用收費標準表收費(如附表四)。 

第 十二 條    申請神主牌位(含臨時神主牌位)依下列收費標準繳納各項規費： 

一、申請人或受奉祀祖先之一設籍或曾經設籍本鄉者，依第十一條收

費標準收費。 

二、申請人或受奉祀祖先均未設籍或曾經設籍西嶼鄉者，第一堂每座

新臺幣二萬元整；第二堂按原收費全額加收百分之百進堂費用。 

三、繼續設籍西嶼鄉池東村、池西村滿一年以上者，第一堂按原收費

全額百分之五十收費；第二堂按原收費全額百分之八十收費，申

請臨時神主牌位亦同，但嬰兒係出生登記設籍者不受應滿一年之

限制。 

四、除新立祀牌位外，凡每申請再填主一次應另繳手續費新臺幣一千

元，神主板更換或增入每片新臺幣五百元。 

五、申請臨時神主牌位者，比照本堂神主牌位標準先予收費。暫祀期

間以二年為限，於期限內移出時，每座扣除手續費新臺幣三千元

後，餘款無息退還；未於期限內移出者不予退費。 

第 十三 條    非現籍西嶼鄉或未曾設籍西嶼鄉者，申請或使用本鄉骨灰(骸)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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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雙福櫃位、神主牌位等進堂者，依收費標準加收百分之百進堂費

用。 

第一堂神主牌位依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標準收費。 

第 十四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費使用本堂各類骨灰(骸)櫃位，但以本所

指定號位依序進堂者為限，申請人如自行選位，仍須依第十一條收費

標準繳納各項規費： 

一、現設籍或現服務於本鄉之軍公教人員(含義勇警察、義勇消防人員

及依民防法本鄉編組之民防人員)殉職或因公死亡者。 

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冊列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死亡者。 

三、因本所工程所挖掘或本鄉所轄公墓遷葬由本所辦理起掘之無主墳

墓骨(骸)，進堂於無主區者。 

四、其他特殊個案符合公共利益，經簽准免費進祀無主區者。 

前項免費進祀，本所指定號位依序以第一堂為優先，第一堂已無

指定存放空間時，始使用第二堂。使用本堂基督教區者，亦同。 

第 十五 條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申請免費使用骨灰櫃，但以本鄉第一堂為

限，且不含第一堂特區及一百零三年增設之櫃位： 

一、繼續設籍本鄉池東村、池西村滿一年以上之居民，往生火化進堂

第一堂者，申請時須檢附戶籍證明資料，嬰兒因出生登記設籍不

受應滿一年之限制。 

二、其他依相關規定由本所代為殮葬處理，及未領取政府補償費自願

配合本所工程施工或於規劃範圍內遷葬者。 

前項各款免費進堂者，如自行選擇其他類存放設施或第二堂者，

均依第十一條各類收費標準收費。 

死亡時戶籍在本鄉池東村、池西村除籍之鄉民，且符合下列各款

之一者，得檢具書證向本所申請許可後，繳交手續費新臺幣一千元，

進祀第一堂(不含第二堂)，惟應按所進祀骨罈大小使用骨骸櫃或骨灰

櫃(本項均不含使用第一堂特區及雙位櫃區與一百零三年以後增設之

櫃位)： 

一、營葬於本鄉轄內經本所核發起掘許可證明者。 

二、營葬於其他合法土葬區，取得起掘許可證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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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骨灰(骸)甕存放於其他地方，取得該存放設施核准移出證明者。 

前項骨灰罐(罈)得放置骨骸櫃位，惟須繳納新臺幣五千元整。 

第 十六 條    本堂得預售自然人骨灰櫃位，申購使用人限為已進堂先人之直系血

親三親等以內親屬、配偶，及配偶之直系血親三親等以內親屬，並應

一次繳清進堂費用及檢附相關戶籍資料，於相對親屬死亡後六個月內

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前項預購以一人為限，且該堂預售總櫃位數不得超過該堂骨灰骸

櫃總數百分之五。 

低收入戶預購自然人長生骨灰櫃位，不給予免費優待。 

預購櫃位之退位、換位及繳費適用第五條之規定，其收費標準，

於繳費時僅採本鄉居民及非本鄉居民標準收費，俟實際進堂時再依本

自治條例有關減免規定申請退費，但不得因屆時收費標準調降而申請

價差退款。 

第 十七 條    凡任何機關團體廠商(本所除外)因工程所挖掘之無主墳墓骨

(骸)，進堂於無主區者，每個收取管理費新臺幣六千元。但另有相關

契約規定，經本所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 十八 條    進堂後自願再移出者，應出具他葬許可證明或相關證明文件，經本

所許可後始得移出，並不得要求退還任何費用，或保留他人使用，如

需再行進堂者，應依規定重新申請許可及繳費。 

第  三  章    樹葬區之使用 

第 十九 條    使用本鄉樹葬區設施者，應備具以下文件先向本所提出申請，並一

次繳納各項費用及領取「進園許可證」後，始得憑證向本所管理員辦

理進園事宜： 

一、申請人身分證、私章。 

二、亡者除戶謄本或死亡證明書。 

三、檢具火化許可證明或起掘許可證明、原寄存放場所移出證明書，

其中之一項或其他相關足資證明骨灰(骸)來源之證明文件。 

四、骨灰再處理證明文件。 

第 二十 條    凡經申請核准使用樹葬區，應自核准日起六個月內埋葬，以申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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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核准之穴位為限，並不得轉讓、轉售他人，逾期者喪失其進園權利，

已繳交之費用不予發還。但有正當理由未能於六個月內進園者，應向

本所申請核准延期進園，延期以一年為限，屆期仍未進園者喪失其進

園權利，已繳交之費用不予發還。 

本鄉轄內起掘之無主骨骸(灰)，於樹葬區啟用後得以樹葬方式處

理。 

原存放於無主骨骸(灰)存放設施之無主骨骸(灰)，得專案簽奉鄉

長核可後以樹葬方式處理。 

第二十一條    使用本鄉樹葬區，除本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依澎湖縣西嶼鄉第五

公墓福聚堂使用收費標準表收費(如附表四)。 

第二十二條    樹葬區之使用應依下列規定： 

一、樹葬之骨灰，應經骨灰再處理設備處理後，始得進園。 

二、樹葬之骨灰，應裝入環保容器(袋)，並依本所管理人員指導，由

管理人員測定樹葬之正確位置及面積後埋入(環保容器或環保袋

不埋入)，骨灰埋入洞穴深度應超過四十五公分，不配合管理人員

指導者，撤銷進園，已繳費用不予發還。         

三、埋葬之洞穴應自行挖掘或繳交手續費新臺幣一千元後由本所代為

挖掘。 

四、埋葬區域須依本所指定之樹葬分區，於該分區內得自行選位或由

本所指定位置依序營葬。 

五、不得私自設置有關喪葬外觀之標誌或設施。 

六、不得私自設置登載有受葬者姓名或存亡時間之標誌及設施。 

七、不得破壞原有景觀環境，且不得現場焚燒或放置香燭紙錢等祭品。 

八、樹葬區係採循環再利用方式管理，各分區穴位葬滿且達兩年者，

本所得進行翻土重複使用。 

第  四  章    禮儀廳之使用 

第二十三條    使用本鄉禮儀廳各項設施者，申請人應填具申請書、切結書，並備

具身分證、私章及醫生出具之死亡證明書或死產證明書或檢察機關相

驗屍體證明書等證明文件向本所提出申請許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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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禮儀廳相關設施，除停棺室得先行使用外，應於使用設施前

繳清相關費用。如有破壞設施情事，應負賠償責任，並依維修費用照

價賠償。 

完成使用設施申請後，如有變更使用時間或變更設施項目，應於

原訂使用日三日前提出，經本所核准後變更，但以一次為限；如確定

不使用，應由申請人填具申請書，經本所核准後始得辦理退費，並退

還已申請應繳費用五分之二。 

第二十四條    使用本鄉禮儀廳各項設施，除本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依澎湖縣西

嶼鄉禮儀廳使用收費標準表收費(如附表五)，並於使用相關設施前繳

納。 

第二十五條    符合下列資格者，得申請免費使用禮儀廳相關設施： 

一、現設籍或現服務於本鄉之軍公教人員(含義勇警察、義勇消防人員

及依民防法本鄉編組之民防人員)殉職或因公死亡者。 

二、當年度澎湖縣政府冊列各款低收入戶死亡者。 

第二十六條    申請登記使用禮儀廳各項設施，若有必要延長使用時間，須於期滿

二天前申請並補繳各項使用費，若有積欠，受委託代辦申請之禮(葬)

儀社應先行代為結清，未為結清者，本所得不受理該禮(葬)儀社之申

請。 

第二十七條    禮儀廳使用規範如下： 

一、禮廳布置應莊嚴肅穆，喪家不得擅自改變禮儀廳設施，如有損壞，

應負賠償責任。 

二、租用禮廳，應嚴守許可時間，在使用期段內方可移棺至祭堂。如

需提前使用禮廳布置者，以不影響前一場喪家使用為前題，經本

所同意後使用。 

三、使用時間屆滿，應將所有布置物、花圈、花籃及各項治喪物品移

除並運離場地。 

四、禮廳及停柩室內禁止點燃蠟燭、焚燒冥紙或放置其他危險物品行

為，如因上述行為以致發生災害時，由家屬自負法律及賠償責任。 

五、禮儀廳內外範圍嚴禁煮食、私接高耗電電器設備，若因上述行為

造成跳電、走火或其他意外，除停止使用外，並追究法律及賠償



澎湖縣西嶼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 

【第 9 頁，共 15 頁】 

責任。 

六、本所僅收取場地設施使用費，未收取清潔費，申請人或代辦人應

負責恢復場地及設施清潔(如：冰櫃)。 

七、禁止在道路、走廊或通道擅自設置祭壇或舉行其他奠儀儀式。 

八、禁止干擾他人治喪活動及妨礙交通、破壞公物之行為。 

第二十八條    申請人應接受本所管理人員指導存放屍體及使用禮廳、停柩室等設

施，並具結保證靈柩內確係裝放死亡證明文件或檢察單位相驗屍體證

明文件所載之亡者，違者應負一切法律責任。 

第二十九條    無名屍體，應檢附檢察單位之相驗屍體證明文件並依第二十三條規

定申請使用，其費用由申請人或代辦申請人負責繳納，非本鄉轄內之

無名屍體或未檢附證明文件時，本所得不予受理。 

第五章    殯葬設施之經營管理 

第 三十 條    本所各堂(園)內之骨灰(骸)罐(罈)、神主牌位、樹葬墓基及禮儀廳

遺體停棺期間，如因天災事變或不可抗力之非人為過失因素，致造成

損害時或遺體發生異常時，本所不負賠償責任。 

第三十一條    本鄉殯葬設施內嚴禁下列事項： 

一、於未設香爐區焚香，點放燭、炮、金銀紙。 

二、抽菸、飲酒、亂丟垃圾或雜物等破壞環境整潔及景觀之行為。 

三、大聲喧嘩、嬉戲或其他違反善良風俗、公共秩序之行為。 

四、其他本所認定應予禁止之事項。 

第三十二條    本所為經營本鄉殯葬設施，得設置約僱管理人員及僱用臨時人員，

辦理本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維護等相關業務。 

第三十三條    本所各堂(園)應置簿冊，永久保存，並登載下列事項： 

一、骨灰(骸)櫃、神主牌位存放單位編號或樹葬分區及編號。 

二、存放日期。 

三、亡者之姓名、性別、出生及死亡日期。 

四、申請者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戶籍住址與通訊住址、連

絡電話及與亡者之關係。上述資料如有變更，應通知本所辦理變

更登記。 

五、其他必要記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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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人員之進用，得優先考量殯葬設施當地居民。 

第三十四條    申請人向本所申請進堂(園、廳)使用各項殯葬設施，應先詳閱本

自治條例之規定及收費標準。經許可、核准並繳費後，始可使用。繳

費後不得就已規定之事項再提出異議。 

第  四  章    附  則 

第三十五條    本所為執行本自治條例事項，得訂定相關作業辦法或管理須知及

文件書表等。 

第三十六條    本自治條例未規定者，依殯葬管理條例、澎湖縣殯葬管理自治條例

及相關法令規定處理。 

第三十七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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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澎湖縣西嶼鄉第五公墓納骨堂(第一堂)使用收費標準表(單位：新臺幣) 

樓層 區別 櫃別 申 請 對 象 別 
收費金額 
新臺幣(元) 

備           註 

壹 
 
 
 
 
 
 
 
 
 

樓 

特 
 
 

區 

骨
骸
櫃 

本鄉居民 (或曾經設籍於本鄉起掘者) 一萬五千 本表費額皆含手續費： 

單櫃位一千元 

雙福櫃二千元 非 本 鄉 居 民 三萬 

骨
灰
櫃 

本鄉居民 (或曾經設籍於本鄉起掘者) 九千 

非 本 鄉 居 民 一萬八千 

一 
 
 
 
 
 

般 
 
  
  

區 

骨 
 

骸 
 

櫃 

本鄉居民 (或曾經設籍於本鄉起掘者) 一萬 

非 本 鄉 居 民 二萬 

兩

村

除

籍

者 

在

池

東

池

西 

墳墓營葬於本鄉內起掘者 

五千 

九十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以前在池東、池西兩村
死亡除籍之鄉民 
依第十五條第二項以大
骨罈進祀者，僅收手續
費一千元 
以小骨罈進祀骨骸櫃者
依左列額數繳費 

墳 墓 營 葬 於 其 他 
合 法 土 葬 區 起 掘 者 

骨 灰 骸 存 放 
其 他 地 方 移 回 者 

骨 
 

灰 
 

櫃 

本鄉居民 (或曾經設籍於本鄉起掘者) 六千 
 

非 本 鄉 居 民 一萬二千 

池 東 、 池 西 兩 村 居 民 零 
九十三年二月一日以後
往生者，除籍時須已繼
續設籍滿一年以上 

兩

村

除

籍

者 

在

池

東

池

西 

墳墓營葬於本鄉內起掘者 

一千 
九十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以前在池東、池西兩村
死亡除籍之鄉民 

墳 墓 營 葬 於 其 他 
合 法 土 葬 區 起 掘 者 

骨 灰 骸 存 放 
其 他 地 方 移 回 者 

現設籍或現服務於本鄉之軍公教人員
(含義勇警察、義勇消防人員及依民防
法本鄉編組之民防人員) 

零 

須依本所指定位置依序
進祀為限，自行選位者
不適用免費規定。另不
得免費預購自然人長生
骨灰櫃位 當年度澎湖縣政府冊列各款低收入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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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澎湖縣西嶼鄉第五公墓納骨堂(第一堂)使用收費標準表(單位：新臺幣) 

樓層 區別 櫃別 申 請 對 象 別 
收費金額 
新臺幣(元) 

備           註 

貳 
 
 
 
 
 
 
 
 
 

樓 

特 
 
 

區 

雙
福
櫃 

本鄉居民 (或曾經設籍於本鄉起掘者) 三萬 本表費額皆含手續費： 

單櫃位一千元 
雙福櫃二千元 
 

非 本 鄉 居 民 六萬 

骨
灰
櫃 

本鄉居民 (或曾經設籍於本鄉起掘者) 一萬三千五百 

非 本 鄉 居 民 二萬七千 

一 
 
 
 
  

般 
 
  
  

區(

含
宗
教
區)

 

骨 
 

骸 
 

櫃 

本鄉居民 (或曾經設籍於本鄉起掘者) 一萬五千 

非 本 鄉 居 民 三萬 

兩

村

除

籍

者 

在

池

東

池

西 

墳墓營葬於本鄉內起掘者 

五千 

九十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以前在池東、池西兩村
死亡除籍之鄉民 
依第十五條第二項以大
骨罈進祀者，僅收手續
費一千元 
以小骨罈進祀骨骸櫃者
依左列額數繳費 

墳 墓 營 葬 於 其 他 
合 法 土 葬 區 起 掘 者 

骨 灰 骸 存 放 
其 他 地 方 移 回 者 

骨 
 
 
 

灰 
 
 
 

櫃 

本鄉居民 (或曾經設籍於本鄉起掘者) 九千  

非 本 鄉 居 民 一萬八千  

池 東 、 池 西 兩 村 居 民 零 
九十三年二月一日以後
往生者，除籍時須已繼
續設籍滿一年以上 

兩

村

除

籍

者 

在

池

東

池

西 

墳墓營葬於本鄉內起掘者 

一千 
九十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以前在池東、池西兩村
死亡除籍之鄉民 

墳 墓 營 葬 於 其 他 
合 法 土 葬 區 起 掘 者 
骨 灰 骸 存 放 
其 他 地 方 移 回 者 

現設籍或現服務於本鄉之軍公教人員
(含義勇警察、義勇消防人員及依民防
法本鄉編組之民防人員) 

零 

須依本所指定位置依序
進祀為限，自行選位者
不適用免費規定。另不
得免費預購自然人長生
骨灰櫃位 

當年度澎湖縣政府冊列各款低收入戶 

雙
福
櫃 

本鄉居民 (或曾經設籍於本鄉起掘者) 二萬 
 

非 本 鄉 居 民 四萬 

神 
主 
牌 
位 

本鄉居民 (或曾經設籍於本鄉起掘者) 六千  

池 東 、 池 西 兩 村 村 民 三千 
除籍時須已繼續設籍滿
一年以上 

非 本 鄉 居 民 二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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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澎湖縣西嶼鄉第五公墓納骨堂(第一堂)一百零三年增設櫃位收費標準表 
(單位：新臺幣) 

樓區 區別 櫃別 
申 請 使 用 

對 象 別 
層別/位置 

收費金額 
新臺幣(元) 

備      註 

貳
樓
新
設
櫃
位 

特      
  
 

區 

個
人
骨
灰
櫃 

本 鄉 居 民 
(或曾經設籍於本鄉
起 掘 者 ) 

第一、十一層 二萬 一、本表費額皆含手

續費： 

單櫃位一千元 
雙福櫃二千元 

 
二、調整後非本鄉 

居民收費標準 
為本鄉居民之 
二倍。 

 
三、本次新設櫃區 

排除任何優惠 
及減免收費條 
款。 

 
四、特區櫃位區號： 

二 A二特 
二 A三特 
雙二 C 八特 
雙二 C 九特 

 
五、一般區櫃位 

區號： 
二 A一、二 A四 
二 D一、二 D二 
二 E一、二 E二 
二 E七、二 E八 
二 F一、二 F二 
雙二 C 七 
雙二 C T 

第二、十層 二萬二千 

第四層 二萬二千 

第三、九層 二萬四千 

第七、八層 二萬八千 

第五、六層 三萬四千 

非 本 鄉 居 民 

第一、十一層 四萬 

第二、十層 四萬四千 

第四層 四萬四千 

第三、九層 四萬八千 

第七、八層 五萬六千 

第五、六層 六萬八千 

雙
福
骨
灰
櫃 

本 鄉 居 民 
(或曾經設籍於
本 鄉 起 掘 者 ) 

第一、十一層 四萬五千 

第二、十層 四萬九千 

第四層 四萬九千 

第三、九層 五萬三千 

第七、八層 六萬一千 

第五、六層 七萬三千 

非 本 鄉 居 民 

第一、十一層 九萬 

第二、十層 九萬八千 

第四層 九萬八千 

第三、九層 十萬六千 

第七、八層 十二萬二千 

第五、六層 十四萬六千 

一   

般   

區 

個
人
骨
灰
櫃 

本 鄉 居 民 
(或曾經設籍於
本 鄉 起 掘 者 ) 

一萬三千 

非 本 鄉 居 民 二萬六千 

雙
福
骨
灰
櫃 

本 鄉 居 民 
(或曾經設籍於
本 鄉 起 掘 者 ) 

三萬 

非 本 鄉 居 民 六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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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澎湖縣西嶼鄉第五公墓福聚堂(第二堂)使用收費標準表   (單位：新臺幣) 

收費 
設施 

使用 
區域 

層別/位置 
收費金額(元) 

設籍本鄉或曾經
設籍本鄉者 

設籍池東村、池
西村滿一年者 

非本鄉居民者 

個
人
骨
灰
櫃 

一
般
區 

第九層 一萬七千 一萬三千二百 三萬四千 
第八層 二萬 一萬四千 四萬 

第一、二、七層 二萬五千 一萬七千五百 五萬 
第三、四、六層 三萬 二萬一千 六萬 

第五層 三萬五千 二萬四千五百 七萬 

特
區 

第九層 三萬 三萬 六萬 

第八層 三萬五千 三萬五千 七萬 

第一、二、七層 四萬 四萬 八萬 

第三、四、六層 五萬 五萬 十萬 

第五層 六萬 六萬 十二萬 

雙 
人 
骨 
灰 
櫃 

一
般
區 

第九層 三萬四千 二萬六千四百 六萬八千 
第八層 四萬 二萬八千 八萬 

第一、二、七層 五萬 三萬五千 十萬 
第三、四、六層 六萬 四萬二千 十二萬 

第五層 七萬 四萬九千 十四萬 

特
區 

第九層 六萬 六萬 十二萬 
第八層 七萬 七萬 十四萬 

第一、二、七層 八萬 八萬 十六萬 
第三、四、六層 十萬 十萬 二十萬 

第五層 十二萬 十二萬 二十四萬 

神主

牌位 
一
樓 

第一、二、三、五、六層 一萬五千 一萬二千 三萬 

第七、八層 一萬二千 九千六百 二萬四千 

樹葬

穴位 

樹
葬
區 

長三十×寬三十×深五十公分 零 零 零 

埋葬穴位代為挖掘手續費用一千元 

備註： 
一、個人骨灰櫃、雙福櫃除特區外，設籍池東村及池西村滿一年以上村民使用 
    一般區骨灰櫃，個人第九層櫃位為新臺幣一萬三千二百元，其餘各層以本

鄉鄉民收費標準減收百分之三十。雙福櫃依個人櫃位加收百分之百費用。 
二、本表費均含手續費：單櫃位一千元；雙福櫃二千元，神主牌位三千元。 
三、特區櫃位區號：第二堂一 A二、一 A三、一 B一、一 S一、一 S三。 
四、臨時神主牌位者暫祀期間為二年，依神主牌位收費標準預繳全額費用，期 
    限屆滿前遷出者，每座扣除手續費新臺幣三千元後，餘款無息退還，逾期  
    始遷出者視為常設牌位不予退費。 
五、設籍池東村及池西村滿一年以上村民使用神主牌位，以本鄉鄉民收費標準 
    減收百分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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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澎湖縣西嶼鄉禮儀廳使用收費標準表                (單位：新臺幣元) 

收費項目 金額 數量 單位 說明 

禮  廳 

使用費 

甲級 

(崇德

廳) 

二千五百 一 場 

一、禮廳使用以一場為單位，每場以使用四小時為原

則，逾期需繼續使用，以不影響下一場喪家為前

提得繼續使用，逾期費用另開立繳款書補繳。 

二、禮廳使用費逾時加收標準如下： 

(一)甲級禮廳每小時加收七百元 

(二)乙級禮廳每小時加收五百元 

三、如需提前使用禮廳布置者，以不影響前一場喪家

使用為前提，向本所提出申請後，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免予收費： 

提前於出殯前半日出殯布置者(申請本日上午

出殯者，得於前日下午十二時以後進場布置；

申請本日下午出殯者，得於本日上午八時以後

進場布置。) 

(二)分上、下午場次收費： 

每日上午八時至十二時為上午場、每日十二時

至十六時為下午場，喪家如有提前於出殯半日

以上布置之需要，依實際進場時間核計，每場

依禮廳使用費標準計收。 

(三)每日十六時以後至隔日上午八時不列入核計。 

四、禮廳冷氣費逾時加收標準如下： 

(一)甲級禮廳冷氣費每小時加收二百元。 

(二)乙級禮廳冷氣費每小時加收一百元。 

五、提前布置禮廳，申請開放冷氣者，以一場四小時

為單位，依禮廳冷氣費標準計收；逾時依加收標

準計收。 

六、實際使用未滿一小時者，仍以一小時計收。 

乙級 

(懷恩

廳、明

道廳) 

一千五百 一 場 

禮  廳 

冷氣費 

甲級 

(崇德

廳) 

四百 一 場 

乙級 

(懷恩

廳、明

道廳) 

三百 一 場 

停柩室使用費 三百 一 日 

停柩室之使用，以一日為單位，自凌晨零時起為起算

基準，使用三小時以內半數收費，停柩以十日為原

則，超過十日者每日依停柩室使用費加倍計收。 

停柩室冷氣費 二百 一 日 每日使用時間不含晚上二十時起至隔日上午八時止。 

冰櫃使用費 三百 一 具 
遺體冷凍以一日為單位，自凌晨零時起為起算基準，

未滿一日仍以一日計算，冷凍期限以二十日為原則，

超過二十日者每日依冰櫃使用費加倍計收。 

備註 

一、使用本禮儀廳設施，除停柩室得先行使用外，應於繳納使用費後始准使用。 

二、本禮儀廳設施皆未含清潔費用，垃圾、花圈等物品應於申請人或代辦業者清理。 

三、完成申請後如需變更使用時間或設施項目，應於原訂使用日三日前提出，但以 

    一次為限；確定不使用者，應由申請人檢具申請書向本所提出退費申請，以退 

    還已申請應繳費用五分之二。 

四、往生者設籍非澎湖縣者，依表列金額加收百分之百費用。 
 


